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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日前，聊城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向社会公布 2011 年消费维权典型案
例，以警醒那些制假售假者，也借此提醒消费者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如何维护
自己的权益。

市消协公布 2011 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消费维权，这些案例中找经验
本报记者 谢晓丽 凌文秀 本报通讯员 李兴山 王君

张女士在冠县做童
装生意，2011 年 8 月 20

日，她在网上订购了价值
2600 元的一批童装，货款
已通过网上交付，但发货
方没有经过支付宝等环
节。2011 年 8 月 24 日，张
女士接到聊城一物流公
司的电话，称货物已到，
请到聊城某物流提货。

当张女士到达聊城
提货时却发现商家发了
比自己预订多出 6000 余
元的货物，该物流表示，
张女士要先付清货款才
能提货、验货。但张女士
提出先看货，如果货物没
有质量问题，可以付清多
余货款，但是被物流拒
绝。张女士认为，该货物
多余部分并非自己订购，

因初次与发货方进行交
易不知发货方信誉如何。

“我签了字，但如果货物有
问题，再想找卖家和快递
公司，已是无凭无据。”张
女士断然不接受，于是，将
此事投诉到冠县消协。

点评：《快递服务邮
政行业标准》规定：快递
服务人员将快件交给收
件人时，应有义务告知收
件人当面验收快件；验收
无异议后，验收人应确认
签收。这一标准明确了快
递物品“先验收，后签字”
的操作程序。

同时，消费者享有知
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
接受的服务真实情况的
权利，即知情权。收件人
作为消费者，要求在签字

前验货，是知悉快递公司
服务内容(包括快件内物
品)、质量真实情况的前
提。“先签字、后验货”的
行规，为消费者依法享有
知情权设置了障碍。不签
字就不能验货，知情权也
就无从实现；签了字就意
味着已确认快递公司的
服务行为结束，如果发现
快递物品受损或遗失，则
又会因为消费者已签字
而导致诉权被剥夺。快递
公司强制要求先签字，侵
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
权，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并且
违反了国家民法、合同法
有关规定，“先签字，后验
货”属于显失公平的无效
霸王条款。

扎典型案例一：

不让验货先签收属霸王条款

扎典型案例三：

预付消费卡丢失店家拒补卡

2011 年 4 月 28 日，
消费者景志明等 17 户河
北省临西县吕寨乡小芦
村农民，从临清市某种
业公司购买棉种 300 公
斤，播种 150 亩。结果，发
芽率极低，播种 15 天后
未出苗。17 户农民十分
愤怒，认为是种子有质
量问题，于是便委托景
志明等 3 名代表投诉到
临清市消费者协会，要
求 为 他 们 挽 回 经 济 损

失。临清市消费者协会
接投诉后，立即打电话
与临清市某种业公司联
系并了解情况，经了解
景志明等 3 名代表反映
的情况基本属实，随即
通知该种业公司负责人
到临清市消费者协会接
受调查处理。

点评：临清市消费者
协会工作人员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十一条和《山

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
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依法对经营者负责人进
行笔录询问及问责。经过
协会工作人员耐心讲解
有关的法律法规，经营者
愿意与消费者协商解决。
双方在临清市消费者协
会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
下达成如下协议：由经营
者一次性补偿 17 户河北
省消费者经济损失 8000
元，作为一次性处理。

2 0 1 1 年 1 1 月 1 9

日，消费者魏某在阳谷
一鞋店购买了一双品牌
皮鞋，价值 168 元，穿了
20 天后发现两只鞋的鞋
底中间靠前处有不同程
度的断裂。魏某很生气，
立即到鞋店交涉。

“刚穿了 2 0 天，就
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
我要求更换同价值同型
号 的 皮 鞋 。”魏 先 生 表
示。但鞋店负责人表示，
可以返回厂家维修，但

不予换货。
点评：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造成消费者财产损
害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以修理、重作、更
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
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
者赔偿损失等方式承担
民事责任。消费者与经营
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履行。”

《鞋类三包规定》第
一条规定，鞋类商品的
三包有效期：50 元以上
100 元以下(含 50 元)有
效期限为 30 天；100 天
以上 (含 1 0 0 元 )为 9 0
天；300 元以上(含 300
元)为 120 天。‘三包’有
效期限自开具发票(包括
有效凭证)之日起计算。

‘三包’有效期限内，消
费者凭发票或‘三包’凭
证，经营者予以退货、更
换、修理。”

扎典型案例二：

新鞋刚穿 20 天就断底

2011 年 12 月 11 日，
聊城市消费者刘先生在
城区一品牌服装店看中
一款某品牌的时尚立领
抓绒卫衣，因店内正在进
行“冬季大清仓”活动，原
价 499 元，现卖 199 元。
刘先生试穿合适后，就付
款把衣服买回了家。

到家给妻子试穿看
时才发现，左袖腋下附近
有瑕疵，有明显拆过的针
眼。第二天刘先生到店里要
求退货，店方以特价销售为
由概不退货，只同意调换，

可刘先生没有看中其他衣
服，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无奈刘先生诉至市消协
要求经营者退货。

点评：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二十二条、二十
四条之规定，店方以特
价、降价销售等优惠条件
提供的商品不是处理品，
应当保证商品应有的质
量，店方事先也没有向消
费者明确指出商品存在
的瑕疵，故不得免除其应
承担的更换、退货等民事

责任。
市消协提醒广大消

费者，“本店商品售出一
概不予退换”、“打折商品
不退不换”或“奖品、赠品
一律不实行三包。”这些
均是霸王条款，多在商场
打折、促销时使用。只要
商场未事先标明有质量
缺陷的，均不属于处理
品，应按正品对待。一旦
出了质量问题，消费者应
及时维护自己的权利，商
场应无条件为消费者包
修、包换或包退。

扎典型案例五：

特价商品有问题也应退货

家住河南省鹤壁市
电业局家属院的崔先生，
因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病，
2011 年 1 月 12 日在电视
广告宣传中看到，山东聊
城《 X X 传骨病康复中
心》所售的“风痛康膜”对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效果
特好，崔先生一下购买了
两个疗程的药，价值 1398

元。给崔先生寄药的医生
王丹说：这两个疗程能治
好你的腰和腿痛，以后再
买两个疗程就能彻底治
好你的腰痛病。她还告诉
崔先生说，“风痛康膜药
液”抹到病患部位后有发
热的感觉，而且发热能持
续 10 — 12 个小时。

崔先生按照王丹说
的使用方法抹上后一点
热的感觉都没有，继续用
了 3 天都没有一点发热
的感觉。崔先生就把这个

情况电话告诉了王丹，王
丹说：“这是你的皮肤不
吸收的问题，你先不要再
用了，我给专家组商量一
下，给你换个药”。第二天
他们专家组一个自称叫
张亮的“教授”给崔先生
打电话说：我给你换成高
浓度的药，药效是原来的
20 — 40 倍，保证把你的
腰腿痛病治好，叫你高高
兴兴地过个快乐年。这样
崔先生再次相信了他们，
又花了 500 元买了 5 瓶，
收到药后崔先生很快就
使用了，结果使崔先生大
失所望，抹到皮肤上多
次，仍没有一点热的感
觉，崔先生就打电话告诉
了张亮，张亮说不可能，
崔先生说我要求把药退
了，他说“不能退”，就把
电话扣了，再打就不理崔
先生了，经过三个多月的

折腾，要药无效，要退不
退，无奈之下崔先生 4 月
12 日将购买吃剩下的药
和投诉书一起邮给聊城
市消费者协会。

点评：聊城市消费者
协会 4 月 15 日接到投诉
书后，按照投诉书中写的
被投诉单位的联系电话
号码，及时与被投诉单位
联系，经了解崔先生反映
的情况基本属实。只是被
投诉单位负责人周先生
说，单位所售出的“风痛
康膜”，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种情况，崔先生是个难
缠户，说话很难听“故意
刁难”，所以没给崔先生
退。经消协工作人员讲
解，周先生认识到自己单
位的错误，答应收药退
款。4 月 18 日崔先生收
到 1500 元退款。

扎典型案例六：

电视购药无药效
去年 9 月份，聊城市

消费者李女士，在某蛋糕
店的热情推荐下购买了一
张实名预付消费卡，预付
价值 1000 元，因享受 9 折
优惠，实付现金 900 元。但
在使用几次后，不慎将卡
丢失，卡内还有 500 元余
额，于是，李女士找到蛋糕
店要求补办消费卡，遭到
店方拒绝，并说无卡不能

再消费。李女士十分气
愤，无奈之下来到市消协
投诉。

点评：这是一起典型
的预付费消费纠纷案件。
近年来，各行各业预付费
营销方式花样叠出。而这
种预付费营销方式，是以
社会的诚信、有序的市场
和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前
提的。在这些条件不具备

的情况下，预付费这种消
费方式就有被恶意运用
的危险。我国现有法律法
规对银行以外其他非金
融机构、企业是否具有发
行预付费卡的权限，没有
明确规定，对发卡人的主
体资质、资本要求、经营
范围、发卡面值等具体环
节，更是无规范可循。这
种完全开放式的市场准
入条件，势必为消费者的
权益保障埋下安全隐患。
卖卡之后商家失踪、夸大
承诺服务打折扣、解释权
归商家概不退卡等，都是
这类消费的投诉热点。而
这些经营者，一般都是经
营规模较小且管理不规范
的“街边小店”。面对这样
的情况，为避免此类情况
再次发生，市消协提醒广
大消费者：不要轻易使用
预付费消费，当你对一个
商家有比较充分的信任之
后，再考虑这样的消费模
式。

扎典型案例四：：

购买棉种不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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